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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产品认证基本要求 
一、有机产品认证模式 

现场检查+环境检测+产品检测（现场抽样检测）+证后监督 

证后监督包括再认证检查、补充检查和不通知检查。 

二、有机产品认证依据 

GB/T19630-2019《有机产品  生产、加工、标识与管理体系要求》和 CNCA-N-009:2019《有

机产品认证实施规则》。 

三、 有机产品认证基本要求 

1.认证机构受理认证申请的条件 

（1）认证委托人及其相关方应取得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行政许可（适用时），其生产、

加工或经营的产品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标准及规范的要求，并应拥有产品的所有权（产品的

所有权是指认证委托人对产品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置的权利。）  

（2）认证委托人建立并实施了有机产品生产、加工和经营管理体系，并有效运行三个月

以上。 

（3）申请认证的产品应在认监委公布的《有机产品认证目录》内。 

（4）认证委托人及其相关方在五年内未因以下情形被撤销有机产品认证证书： 

（a）提供虚假信息；  

（b）使用禁用物质；  

（c）超范围（范围是指认证范围，包括产品范围、场所范围和过程（生产、加工、经营）

范围。其中产品范围是指有机认证涉及的产品名称和数量；场所范围是指认证的所有生产场所、

加工场所、经营场所（含办公地、仓储），包括生产基地和加工场所名称、地址和面积或养殖

基地规模，以及加工、仓储和经营等场所；过程（生产、加工、经营）范围是指有机生产、加

工、经营涉及的生产、收获、加工、运输、储藏等过程。）使用有机认证标志；  

（d）出现产品质量安全重大事故。 

（5）认证委托人及其相关方一年内未因除（4）所列情形之外其它情形被认证机构撤销有

机产品认证证书。 

（6）认证委托人未列入国家信用信息严重失信主体相关名录。 

（7）认证委托人必须按照要求提交认证申请材料，至少包括：认证委托人合法经营资质

文件的复印件、申请书、调查表、产地（基地）区域范围描述（包括地理位置坐标、地块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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缓冲带及产地环境周边临近地块的使用情况、加工厂周边环境描述 （包括厂区平面图、工艺

流程图）、管理手册和操作规程、年度生产规划、有机转换计划等。 

2.生产、加工、经营过程基本要求 

（1）有机产品生产、加工、经营者应有合法的土地使用权和/或合法的经营证明文件，并

且已按照 GB/19630 的要求建立并实施了有机生产管理体系。 

（2）有机生产单元的边界应清晰，所有权和经营权应明确。 

（3）由常规生产向有机生产发展需要经过转换，经过转换期后的产品才可作为有机产品

销售。 

（4）不应在有机生产中引入或在有机产品上使用基因工程生物/转基因生物及其衍生物，

同时存在有机和常规生产的，常规生产部分也不应引入或使用基因工程生物。 

（5）不应在有机生产中使用辐照技术。 

（6）应选择并实施栽培和管理措施和/或养殖管理措施维持或改善土壤理化和生物性状，

减少土壤侵蚀，保护植物和养殖动物健康。不应使用化学合成的植物保护产品、肥料和城市污

水污泥。 

（7）对有机产品所涉及的加工及其后续过程进行有效的控制，具体表现如下： 

（a）主要使用有机配料，尽可能的减少使用常规配料，法律法规要求的情况除外。 

（b）加工过程中应最大限度地保持产品的营养成分和/或原有属性。 

（c）有机产品加工及其后续过程在空间或时间上与常规产品加工及其后续过程分开。 

（8）有机食品加工厂应符合 GB14881 的要求，其它有机产品加工厂应符合国家及行业部

门的有关规定。 

（9）有机产品加工应考虑不对环境产生负面影响或将负面影响减少到最低。 

（10）认证产品的二次分装或分割场所、进口产品的境内仓库、加施有机码等场所应被检

查。 

（11）由多个具备土地使用权的农户参与有机生产的组织，机构将在风险分析的基础上对

参与生产的农户进行抽样检查，相关方应保证接受奥博特的检查。 

（12）申请者对于相关的合作方应签订协议，在为满足整个生产链的有机完整性而需要进

行检查时，相关的合作方保证接受奥博特的检查。 

（13）有机产品中不应检出有机生产中禁用物质。 

（14）接受奥博特委派的检查员开展现场检查工作。 


